一、报价注意事项：

1、报价根据型号和参数进行报价，更改型号或参数都需要进行对接，确保产品能够在现场正常使用。

2、付款方式：电汇-银企直连，合同产品到达甲方指定交货地点，收到全部相关单据和资料，且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到货物资全额13%增值税发票后,【15日】内付【30%】，以【开票之日】起【3-6个月】内付【60%】，预留【10%】质保金，质保金以【开票之日】起【12个月】到后结清。报价为含税（13%）、含包装（符合出口包装要求）、含运费（货到港口集港运费）。

3、报价为单项最低价中标，无论中标项目和金额多少都应进行正常签订合同及供货，只要参与报价就默认我方中标模式。

4、报价应认真负责，每项原则上都要进行报价，无法报价的需要提前告知，报价需要上传盖公章报价单。

5、报价时必须写明产品品牌和产地。

6、签订合同时乙方应提供对应物品的税收分类编码

7、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需要配合我公司做海关出口产品备案。 

8、货物最终集港地点：发货前沟通确认(江苏扬州或山东青岛)。

二、包装说明：

1、“免税”和“不免税”需要分开包装。

2、单个合同货物体积超过2立方的包装必须按照要求制作成木箱或铁箱，木箱和铁箱应结实可靠，能够多次吊运不损坏。

3、体积超过0.5立方的包装需要用木箱，低于0.5立方的按照乙方包装方式，但包装必须做好防水措施，并且方便装运。

4、体积过大无法用木箱或者铁箱包装的，乙方应提供合理的包装方式保证能够方便吊运，方便堆放，确保能够正常的上船出口。

5、发货时乙方将装箱的物品拍视频留据，以防出现缺件情况，如果产生缺件，乙方无法提供装箱视频，则由乙方补发，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支付。

